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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人社发〔2021〕132号 

  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

《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 

发展贯通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省建设，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

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，加强创新型、应用型、技能型人才培养，

促进两类人才融合发展，积极构建与江苏现代化建设需求相适应

的人才发展体系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研究制定了《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

才职业发展贯通改革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各地、各单位执行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，请及时报我厅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其他原有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

以本通知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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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

（联系单位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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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 

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改革实施方案 

 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

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》（人社部发﹝2020﹞96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

业发展贯通改革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认

真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、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委人才工作会

议部署要求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着力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

制机制障碍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到 2025

年，建立完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、技术与技能相促进的人才评价

使用激励机制，进一步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创新活力，

为谱写“强富美高”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有力人才支撑。 

具体任务是：适应技术技能人才融合发展趋势，以高技能人

才为重点，打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业技能评价界限，创新技

术技能导向的评价机制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。聚焦

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中“独木桥”、“天花板”问题，推进职称制

度与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有效衔接，支持高技能人才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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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职称评审和职业资格考试，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

价，搭建两类人才成长立交桥。进一步破除唯论文、唯学历、唯

资历、唯奖项倾向，强化技术技能贡献，突出工作业绩，保持两

类人才评价标准大体平衡，适当向高技能人才倾斜，让各类人才

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。立足实际工作岗位需要，充分发挥用

人单位主体作用，促进人才评价与培养使用激励等措施相互衔接，

着力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

制度环境。 

二、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 

（一）明确范围对象。以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系列职称

评审为工作重点，将贯通领域扩大为工程、农业、工艺美术、文

物博物、实验技术、艺术、体育、技工院校教师等职称系列。 

1. 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生产服务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

工作的技能人才和在我省就业的自由职业技能人才，具备高级工

（三级）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，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贯

通领域职称系列评价基本标准条件，均可参加职称评审。实行职

业准入的须具备相应准入资格。 

2. 高技能人才可按照《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与技能职业（工种）

对应指导目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目录》），申报参加与现

岗位相对应职称系列的评审。具体专业由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参考

《指导目录》，在年度评审工作通知中进行明确。 

（二）完善高技能人才职称评价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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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淡化学历要求。不将学历、论文、外语、计算机等作为高

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

级工（三级）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

满 2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；取得技师（二级）职

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，可申报评审

相应专业中级职称；取得高级技师（一级）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

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

称。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应在现工作岗位上近 3年年度考核

合格。 

2. 强化技能贡献。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突出职业能力和

工作业绩，注重评价科技成果转化应用、执行操作规程、解决生

产难题、参与技术改造革新、工艺改进、传技带徒等方面的能力

和贡献。技能竞赛获奖情况、行业工法、操作法、完成项目、技

术报告、经验总结、行业标准等创新性成果均可作为职称评审的

重要内容。 

3. 建立绿色通道。对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重大战略实施作出突

出贡献，具有绝招、绝技、绝活，并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

位工作的高技能领军人才，采取特殊评价办法，建立职称评审绿

色通道。其中： 

获得中华技能大奖、全国技术能手，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

作室或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，省乡土人才大师示范工作室

或省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带头人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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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选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高技能人才，江苏大工匠，经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的特级技师，世界技能大赛金牌、银牌、

铜牌获得者及其指导教练（1人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

金牌获得者及其指导教练（1人），江苏技能状元大赛（职工组）

或省乡土人才技艺技能大赛总决赛一等奖获得者等，可直接申报

评审副高级职称；已有副高级职称的，可直接申报评审正高级职

称。 

江苏工匠，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及其指导教练（1人），

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、铜牌获得者及其指导教练（1

人）等可直接申报评审高一级职称（最高到副高级）。国家级和省

级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选手申报职称评审按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职业技能竞赛奖励政策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创新高技能人才职称评价机制。综合采用理论知识考

试、技能操作考核、业绩评审、面试答辩、竞赛选拔等多种方式

评价高技能人才。其中，高技能人才参加产品制作、技术攻关、

技能竞赛的文字、录像等资料可以作为技能操作考核和竞赛选拔

的参考依据。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对高技能人才单独分组、

单独评审。积极吸纳优秀高技能人才参加相关职称评审委员会、

专家库，参与制定评价标准。 

（四）申报受理流程。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，其申报、

审核及组织评审按我省职称评审相关规定执行，具体以年度职称

评审工作通知为准。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，分别由相应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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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专业）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。其中，相关系列（专业）高级职

称评审权已下放至各设区市的，由各设区市受理高级职称评审申

报；具有相关系列（专业）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的企事业单位可

以自主开展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。 

三、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

（一）明确范围对象。取得工程、农业、工艺美术、文物博

物、实验技术、艺术、体育、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助理级以上职

称，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技术技能岗位工作或在我省就业的自

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，符合职业技能评价条件的，可以按照《指

导目录》，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对应职业（工种）的职业技能评价。 

（二）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技能评价标准。 

1. 取得本专业助理级职称满 1年，可申报高级工（三级）职

业资格评价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；取得本专业中级职称满 1年，

或取得助理级职称后从事相应技能工作满 4年，可申报技师（二

级）职业资格评价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；取得本专业副高级及以

上职称满 1年，或取得中级职称后从事相应技能工作满 4年，可

申报高级技师（一级）职业资格评价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 

2. 具有相应职业（工种）技能等级水平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，

可直接申报该职业（工种）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。享受国务院政

府特殊津贴专家，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

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以上、江苏技能状元大赛（职工组）或

省乡土人才技艺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认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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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（二级）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；已具备技师（二级）职业

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，可晋升高级技师（一级）职业资格或职

业技能等级。国家级和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获奖的专业技术人才按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竞赛奖励政策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. 具有本专业正高级职称的，或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专业技

术人才，或世界技能大赛金、银、铜牌获得者的指导教练（1人），

可按照省有关规定申报评审特级技师。持有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，

可按照我省有关规定申报认定相应职业技能等级，或取得相应职

称后再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。 

（三）创新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技能评价机制。专业技术人才

参加职业技能评价，注重操作技能考核和实际工作业绩，免于理

论知识考试和论文（技术小结）答辩。评价通过即取得相应等级

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其余人员经认定已

具备低一级职业技能水平的，允许本人调整申报低一级技能人员

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。其中，参加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

评价，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申报受理流程。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

能评价，应由本人持相关职称证书或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等，

根据职业技能评价不同类型向相应单位（机构）提出申请，评价

组织按我省职业技能评价相关规定执行。 

1. 申请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，所在单位具备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资质的，可由本单位受理。用人单位可根据国家职业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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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和行业企业评价规范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单位专业技

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标准条件，并自主确定专业技术人才

参加职业技能评价方式。所在单位不具备有关资质的，可由所在

地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方评价机构受理。 

2. 申请参加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评价的，按照《国家职

业资格目录（2021 版）》向规定的实施部门申报，并由相关部门

按规定程序受理。  

3.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申请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

等级岗位考核的，由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办公

室受理；申请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，可由所在地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第三方评价机构受理。 

四、支持高技能人才申报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

支持符合申报条件的我省各类高技能人才，申报参加经济、

会计、统计、审计、翻译、出版、通信、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专

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。技工院校中级工班、高级工班、预备

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的高技能人才，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、大专、

本科学历对待。 

五、加强评价制度与用人制度衔接 

1. 高技能人才依据技术技能水平自愿参加职称评审，鼓励取

得职称的高技能人才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。探索建立企业内部技

能岗位等级与管理、技术岗位序列相互比照，专业技术岗位、经

营管理岗位、技能岗位互相衔接机制。各类企业对在聘的高级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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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师、高级技师在学习进修、岗位聘任、职务职级晋升、评优评

奖、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，可分别比照助理级、中级和副高级职

称专业技术人才享受同等待遇。 

2. 鼓励用人单位研究制定高技能领军人才职业发展规划，实

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年薪制、股权期权激励，设立高技能领军人才

特聘岗位津贴、带徒津贴等，按实际贡献给予高技能人才绩效奖

励，切实提高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。 

3. 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勤人员，通过贯通改革取得的相应职

称或职业资格等，不与转岗直接挂钩，其岗位聘用按照事业单位

聘用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各地各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按照本方案抓好贯通改革

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积极为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、专业技术

人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创造便利条件。切实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

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改革工作监督管理，对通过弄虚作假、暗

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以及不按规定程序取得的职称和职业技能

等级一律无效，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主管部门予以纠正，

记入诚信档案库，视情予以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 

附件：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与技能职业（工种）对应指导目录

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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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与技能职业（工种） 

对应指导目录（试行） 

序
号 

专业技术职称 

评审范围 
技能类职业（工种）编码及名称 

1 工程 

4-02-01（GBM40201）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 

4-02-02（GBM40202）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

4-02-03（GBM40203）水上运输服务人员 

4-02-04（GBM40204）航空运输服务人员 

4-02-05（GBM40205）专业搬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人员 

4-02-06（GBM40206）仓储人员 

4-02-07（GBM40207）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 

4-04   （GBM40400）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

4-08-01（GBM40801）气象服务人员 

4-08-02（GBM40802）海洋服务人员 

4-08-03（GBM40803）测绘服务人员 

4-08-04（GBM40804）地理信息服务人员 

4-08-05（GBM40805）检验、检测海外计量服务人员 

4-08-06（GBM40806）环境监测服务人员 

4-08-07（GBM40807）地质勘察服务人员 

4-09   （GBM40900）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

4-11   （GBM41100）电力、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

4-12   （GBM41200）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

4-13-02（GBM41302）广播、电视、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人
员 

5-02   （GBM50200）林业生产人员 

5-04   （GBM50400）渔业生产人员 

5-05-03（GBM50503）农村能源利用人员 

5-05-04（GBM50504）农村环境保护人员 

5-05-05（GBM50505）农机化服务人员 

5-05-06（GBM50506）农副林特产品初加工人员 

6      （GBM60000）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

 

（以下为 2019年来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） 

4-02-02-09汽车救援员 

4-02-07-10网约配送员 

4-03-02-11食品安全管理师 

4-04-04-04信息安全测试员 

4-04-05-04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

4-04-05-05人工智能训练师 

4-04-05-06区块链应用操作员 

4-04-05-07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

4-04-05-08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师 

4-07-05-06密码技术应用员 

4-08-05-07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 

4-08-08-21建筑幕墙设计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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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09-07-04碳排放管理员 

4-09-11-00管廊运维员 

4-13-05-04全媒体运营师 

4-13-99-02在线学习服务师 

4-99-00-00无人机驾驶员 

6-02-06-12酒体设计师 

6-20-99-00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

6-23-03-15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

6-25-04-09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

6-25-04-10智能硬件装调员 

6-29-02-16铁路综合维修工 

6-29-99-00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

6-30-99-00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

6-31-01-10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

6-31-01-11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

2 农业 

5-01   （GBM50100）农业生产人员 

5-03   （GBM50300）畜牧业生产人员 

5-04-02 （GBM50402）水产养殖人员 

5-05-01 （GBM50501）农业生产服务人员 

5-05-02 （GBM50502）动植物疫病防治人员 

3 工艺美术 

4-07-07-01会展设计师 

4-07-07-02装饰美工 

4-08-08（GBM40808）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 

6-09-02（GBM60902）乐器制作人员 

6-09-03（GBM60903）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

6-07-01-05宣纸书画纸制作工 

6-09-01-04毛笔制作工 

6-09-01-06墨制作工 

其他与传统技艺技能联系紧密的相关职业（工种）等 

4 文物博物 
4-13-03（GBM41303）文物保护作业人员 

在文物博物单位工作的讲解员（4-12-01-03）等 

5 实验技术 

6-31-03（GBM63103）检验试验人员 

在科研机构、学校（不含高校）、医院等从事实验室建设、试
验仪器设备运行管理等工作的人员等 

6 艺术 

4-08-08（GBM40808）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 

4-13-01（GBM41301）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人员 

4-13-02（GBM41302）广播、电视、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人
员 

7 体育 

4-13-04（GBM41304）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

从事运动防护和康复工作的公共营养师（4-14-02-01）、健康
管理师（4-14-02-01）及以下新职业：健康照护师（4-14-01-02）、
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（4-14-03-06）、社群健康助理员（4-14-01-04）
等工作的人员等 

8 技工院校教师 
符合人社部《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》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

导教师条件的人员 

注：本指导目录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（2015 版）为依据，其中未列明的技能人
员职业（工种），相关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委员会可根据本方案第二条第（一）款要求结合实际
予以确定。   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2021年 12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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